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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部  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第 311章 ) 
《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規例》 (第 258號法律公告 ) 

 
  本規例旨在禁止生產和輸入某些受規管產品，如該等產品的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超過根據本規例訂明的最高限制 (即受規管漆

料、受規管印墨及受規管消費品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指產品中所

含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份量。  
 
受規管漆料  
 
2.  第 2部列明與受規管漆料有關的禁止及規定。附表 1列明本規

例所適用的漆料、每種受規管漆料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的訂明限

制及斷定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的測試方法。  
 
3.  議員可參閱憲報內本規例的註釋第 2至 8段，以瞭解相關條文

的詳情。  
 
受規管印墨  
 
4.  第 3部列明與受規管印墨有關的禁止及規定。附表 2列明本規

例所適用的印墨、每種受規管印墨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的訂明限

制及斷定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的測試方法。  
 
5.  議員可參閱憲報內本規例的註釋第 10及 11段，以瞭解相關條

文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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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規管消費品  
 
6.  第 4部列明與受規管消費品有關的禁止及規定。附表 3列明本

規例所適用的消費品、每種受規管消費品的最高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

量及計算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的方法。  
 
7.  議員可參閱憲報內本規例的註釋第 13及 14段，以瞭解相關條

文的詳情。  
 
平版熱固卷筒印刷機  
 
8.  第 5部載有與平版熱固卷筒印刷機有關的規定。附表 4解釋與

該等機器有關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涵義。  
 
9.  議員可參閱憲報內本規例的註釋第 16段，以瞭解相關條文的

詳情。  
 
罪行及罰則  
 
10.  第 6部就本規例所訂的罪行、被告人的免責辯護及某些推定等

事宜訂定條文。  
 
11.  第 17條就訂明罪行及罰則訂定條文，罰款由第 5級罰款 (50,000
元 )至 200,000元不等，而監禁則由 3至 6個月不等。  
 
12.  第 18條訂明，某人如被控以本規例所訂罪行，若他能證明他

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並已盡一切應盡的努力以避免犯該罪行，即可以

此作為免責辯護。此外，此條亦容許被告人在某些法律程序中提出有

關罪行的發生，是另一人的作為或過失所致，或是倚賴另一人所提供

的資料所致，並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13.  根據本規例述明在某些日期施加與受規管產品的生產及輸入

有關的禁止與規定。根據第 19條，其中一項推定是，凡在香港發現的

受規管產品，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均須推定為在禁止或規定的

生效日期後才輸入或在本地生產。另一項推定是，凡在香港發現的受

規管產品，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均推定為並非過境、轉運中，

亦非只供出口或再出口的貨品。  
 
一般條文  
 
14.  第 7部列明適用於所有受規管產品的條文。應注意的是，第 20
條列明本規例不適用於過境、轉運中及只供出口或再出口的受規管產

品。  
 
15.  議員可參閱環境保護屬於 2006年 11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 (並無檔號 )，以瞭解有關的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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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6.  環境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4年 6月 28日及 2005年 11月 28日討論

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一事。  
 
17.  於 2004年 6月 28日的會議上，環境事務委員會聽取了當局簡介

有關就本港出售的漆料、印墨及指定消費品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

實施登記及強制標籤的擬議計劃。部分委員關注到，有關規定會影響

到須倚賴出口商提供產品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的所需資料的零售

商，而對於從並無實施登記及標籤規定的國家入口含有有機化合物的

產品的業務，亦很可能受到此規定影響。此外，在測試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含量以符合標籤規定方面，亦會造成對成本的影響。因此，他們

認為政府當局必須諮詢業界。當局其後於 2004年 9月就該計劃諮詢公

眾，為期兩個月。 

 

18.  鑒於在諮詢期間蒐集到業界提出的關注事項，工商事務委員

會曾於 2004年 12月 14日舉行會議，以聽取各方意見。雖然環境關注組

織支持擬議計劃，認為應管制嚴重污染環境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

放，但業界關注到有關建議對營商環境造成的打擊。鑒於香港基本上

是消費品的進口地，必須依賴出口商提供所需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

量資料。出口商如未能提供有關資料，可能導致若干產品無法在香港

出售，因而減少消費者的選擇。委員強調，政府當局不應單從保護環

境的角度處理此問題，而忽略了擬議計劃對社會其他界別的影響。委

員認為，政府當局應進行規管影響評估，並加強與受影響行業的溝通，

制訂真正能有效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的措施，這樣既可惠及公

眾，又對商界造成最少影響。  
 
19.  政府當局認同業界的關注，成立了規管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工

作小組，與業界合作，以期令最後制訂的措施既能有效降低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的排放，亦可盡量減少對受影響行業的影響。政府當局其後

修訂管制計劃。對於先前分兩階段推行包括登記、標籤規定及測試含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產品的計劃，當局考慮到業界對有關規定所造成成

本影響及遵行困難的憂慮，決定不予推行，改為實施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的含量上限，以加快推行管制計劃。管制範圍亦將縮窄至 6大排放

源，該等產品佔消費品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量約 80%。  
 

20.  環境事務委員會於 2005年 11月 28日聽取當局對經修訂管制計

劃的簡介。委員雖然支持有關建議，但強調政府當局應在制訂初步管

制計劃前諮詢業界。他們亦察悉，管制計劃有助在 2010年前達致減少

55%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量的目標。  
 
公眾諮詢  
 
21.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政府當局已就本規例充分諮詢

相關行業，並已回應他們對遵行規定可引致的負擔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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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  
 
22.  本規例將於 2007年 4月 1日起實施。  
 
建議  
 
23.  本部已致函政府當局，要求澄清有關本規例的若干草擬及法

律問題。政府當局尚未回覆該等查詢。本部在收到政府當局的回覆後，

會就此附屬法例再作報告。與此同時，議員可決定是否成立小組委員

會，研究本規例所載建議的詳情。  
 
 
第 II部  指定公眾街市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 
《 2006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公眾街市的指定 )令》 (第 259號法律公告 ) 
《 2006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修訂附表 10)(第 2號 )令》 (第 260號法律公
告 ) 
 
24.   議員諒會記得《 2006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適用的街市

宣布》 (2006年第 256號法律公告 )(“街市宣布 ”)於 2006年 11月 17日刊登

憲報。街市宣布宣布位於香港赤柱赤柱市場道 20號的赤柱海濱小賣亭

為《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該條例 ”)適用的街市，於 2006
年 11月 24日起生效。第 259及 260號法律公告與街市宣布有關。  
 
25.  第 259號法律公告指定位於香港赤柱赤柱市場道 20號的赤柱

海濱小賣亭為公眾街市。  
 
26.  鑒於赤柱海濱小賣亭獲指定為公眾街市，第 260號法律公告相

應地修訂該條例附表 10，以反映該項指定。  
 
27.  第 259及 260號法律公告已於 2006年 11月 24日刊登憲報當日起

實施。該日期配合街市宣布的生效日期。  
 
28.  議員可參閱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於 2006年 11月發出的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 (檔號：HWF(F)7/13 Pt. 6)，以瞭解有關的背景資料。  
 
29.  本部並無發現第 259及 260號法律公告在法律或草擬方面有任

何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林秉文  
2006年 11月 29日  
 


